
教 育 部 办 公 厅

教职成厅函 〔2025〕11 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5 年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结果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

根据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试行）》（教职

成厅 〔2021〕1 号），结合学校办学条件和办学定位，我部组织

完成了 2025 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工作，现将结果

予以公布。

在学校自主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论证的基础上，我

部组织专家进行评议，同意备案 2025 年新增拟招生专业点 359

个，同意继续备案往年已设置的专业点。

请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指导本区域内职业本科学校

按照 “质量为先、合理布局、适应需求、稳步发展”原则，持续

加大办学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立足高层次技能人才培养定位，

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技能人才实际需求，加强专业、

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建设，切实提高办学质量；进一步

指导本区域内设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按照职



业教育规律和模式加强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努力提高人才培养适应性；统筹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管

理，专升本计划要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倾斜；加强教育行政

部门内部工作协同，根据备案专业和招生计划，认真审核发布学

校招生简章，指导学校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网上管理系

统中准确填报相关信息，规范、有序做好招生宣传、报名、考

试、录取等各环节工作。各地各校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家长、

考生正确认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科学合理选择专业。

附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2025 年新增拟招生专业备案结果

（分送）

教育部办公厅

2025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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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依申请公开）

抄 送：民政部人事司。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5 年 4 月 28 日印发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拟招生专业备案结果（广东）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320803 医养照护与管理 4


